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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 

 梁耀忠議員 

 

 

梁議員鈞鑒： 

 

五大商會對標準工時委員會報告的意見 

    

 標準工時委員會(標時委員會)早前向政府提交報告，就本港的工時政策方向提出

多項建議，包括探討以立法方式規定僱主須與工資較低的基層僱員以書面僱傭合約訂明

工時安排等。行政會議也於六月十三日就標準工時政策作出了決定。 

 

    香港工業總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總商會和香港僱主聯

合會(五大商會)認為，標準工時委員會過去三年的工作卓有成效，除了進行深入調查和

廣泛的公眾諮詢，並全面檢視一系列有關的因素和資料之外，更努力帶動和引導社會各

持份者就工時議題開展理性的討論；委員會的報告亦體現了以數據為依歸的原則，當中

提出的主要建議方向對今後優化本港的工時制度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對於《標準工時委員會報告》(《報告》)中建議的工時政策方向，五大商會有如下

意見： 

 

1. 反對「一刀切」立法規管工時 

 

1.1 五大商會重申反對以「一刀切」的方式立法規管工時。作為一個自由市場經濟體，

香港恪守和維繫尊重合約精神、按合約辦事的核心價值。本港一向都是由勞資雙

方自行商議僱傭合約的各項條款，勞資雙方在簽署僱傭合約時，即表示大家均已

同意和接受相關的守則；這一符合自由市場規律的慣例在香港行之有效。當今的

社會分工已愈來愈精細，不同行業和職位的工時及超時工作的情況差異懸殊，要

訂出劃一的標準工時並非易事；加之香港是全球少有的高度服務化經濟體，實際

工作時間更難以準確釐定。毫無疑問，引入僵化的標準工時制度不切合實際，更

會減低勞工市場的靈活性，動搖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 

 

1.2 現時本地勞工市場仍處於近乎全民就業的狀態，僱員的議價能力明顯上升。在這

種情況下，僱主與僱員完全可以透過協商來訂定聘用條款以及必要時的超時工作

補償安排；故本港規管工時既無必要，更欠缺迫切性。 

 

1.3 香港工商業以中小企為骨幹；立法規管工時會妨礙中小企業靈活地適應市場變化，

削弱他們調整業務的彈性與空間，而且制度改變所衍生的額外薪酬開支和遵從成

本，相當部分須由財弱力薄的中小企業來承擔。實施標準工時還可能會觸發廣泛

和難以預料的「漣漪效應」，造成商界、僱員和社會「三輸」的局面，其導致的負

面影響和成本最終須由整體社會共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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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五大商會認為，香港個別行業僱員工作時間較長的現象由來已久，其原因錯綜複

雜；以立法來規管工時絕非解決長工時問題的靈丹妙藥，亦未必符合僱員和各方

的根本利益。本港可先考慮一些具針對性而且社會代價相對較低的措施；例如，

提倡工作與生活平衡的文化、改善人力資源與就業市場的匹配、鼓勵實施靈活工

作時間、加強人才的培養與輸入、以及鼓勵終身學習和員工培訓等，以紓緩部分

僱員工作時間偏長的現象。 

 

1.5 五大商會特別指出，近年失業率長期徘徊在3.3%左右，本港有部分行業，例如建

造、安老護理、零售和餐飲等，長期遭受人手不足的困擾；職位空缺與人力供應

出現錯配、「有工無人做」的問題更趨嚴重。社會須正視勞工短缺的問題，政府尤

應從宏觀的視野和長遠發展的角度出發，盡早檢討勞工政策特別是輸入外勞計劃

的發展方向。 

 

2. 支持立法訂明工時僱傭條款 

 

2.1 五大商會留意到，標準工時委員在多項統計調查以及公眾諮詢的基礎上提出了「大

框」方案，《報告》中亦重點建議用立法方式規定僱主與工資較低的基層僱員訂立

書面僱傭合約，當中須包括工作時數及超時工作補償安排的條款。五大商會認同

就這類基層僱員立法訂明工時僱傭條款，亦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政策選項。 

 

2.2 鑒於書面僱傭合約涉及不同行業及職業，而各行各業均有獨自特性，五大商會建

議政府可就僱傭合約條款的規定和技術細節充分諮詢僱主代表，並提供範本和實

例供業界參考，亦容許僱主、僱員一段時間(12至18個月) 作出相應準備才正式實

施。 

 

3. 立法訂明超時工作補償不可取 

 

3.1 《報告》提出以立法方式訂明工資較低的基層僱員，其超時工作可獲不少於協議

工資率的超時工資或相應的補假作償，五大商會對此有所保留。有關建議實際上

等同於為低工資的僱員制訂標準工時，未必能夠真正幫助有需要的弱勢群體。 

 

3.2 另一方面，強制性規定部分僱員的超時工作補償與勞資雙方自行商議僱傭合約的

慣常做法相悖；而且以員工的工資水平來界定「小框」的做法牽強粗疏，亦可能

導致企業的用工安排和人力資源管理制度複雜化。事實上，很多職位的薪酬已包

含了對有關員工須加班以完成職務的補償，該等超時工作其實並非無償。如果以

立法手段為部分僱員設定超時工作補償，許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必須檢視和重

整公司的人事和薪酬制度，包括檢討甚至重新釐訂有關僱員的工資標準或者開設

新職位來控制加班費的上升；擾民之餘，部分僱員的實際收入可能未增反減，由

此亦更有可能引發新的勞資糾紛，不利於維持勞資關係的和諧與穩定。更甚者當

經濟轉差時，企業未必可以靈活地適應市場變化，削弱他們調整業務的彈性與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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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制定行業工時標準宜從長計議 

 

4.1 對於《報告》中提議，可透過勞工處現有的及為一些較長工時行業新成立的三方

小組，擬定及編制行業性指引，以提供建議的工時標準和超時工作補償方法；五

大商會認為此項建議還需從長計議，而現階段並無必要倉促推行。 

 

4.2 制定行業性工時標準可謂說易行難，其可操作性和實際效果均存疑，更可能會對

中小企業帶來始料未及的影響。例如，中小企業在行業標準制定過程中可能存在

話語權不足、代表性不夠的問題；將來引入行業工時標準後，即使僅屬參考性質，

亦很可能演變成為行業的「最低標準」，一些未能「達標」的中小企業可能要因此

而承受額外的「合規」負擔，否則將會在聘請僱員時面臨更大的競爭劣勢。 

 

4.3 五大商會認為，透過立法強化僱傭條款的工時安排，已可有效地增強對僱員特別

是基層僱員以及長工時行業從業員的保障。從上述眾多問題可見，工時安排這項

議題相當複雜、牽連甚廣，政府應等待這項政策(即「大框」)實施一段時間後，

有足夠數據進行分析，再對其成效進行檢討，屆時才研究是否有需要引入其他的

配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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